
长光禹辰产品技术支持及售后政策

（V1.0 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长光禹辰产品在设计、生产阶段均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在质

保期内没有材料和工艺上的缺陷，为了解决由于其他不可控原因导致的客

户体验降低的问题，制定本售后策略。

第二条 长光禹辰软硬件产品的售后包括技术支持、产品维修、产品

退货、产品换货 4种类型，任何渠道商或终端客户均可以发起售后申请。

第三条 长光禹辰产品从采购方签收后 3个工作日内验收确认，超过

期限默认验收合格；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 1年，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

的产品质量问题，不属于质保范围。

第二章 技术支持

第四条 技术支持问题包括软硬件产品使用、硬件外业操作、软件内

业数据、行业解决方案等与长光禹辰产品相关的问题。

第五条 长光禹辰软硬件产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任何技术问题，均可

以通过以下 4种途径联系长光禹辰，寻求技术支持。

（1）官方咨询电话：0532-68012101（工作日 9:00～17:00）

（2）微信公众号（工作日 9:00～22:00，非工作日 9:00～20:00）

关注“长光禹辰”公众号→关于我们→在线客服



（3）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yusense.com.cn（2～3个工作日内回复）

（4）在线咨询（工作日 9:00～22:00，非工作日 9:00～20:00）

硬件方向：硬件与硬件系统集成、使用问题，外业飞行问题的跟

进与解决，联系电话 17657171196（微信同号，添加时请备注公司及个

人名称）。

软件方向：软件使用问题、数据应用问题与内业数据处理问题的

跟进与解决，联系电话 1765717 1197（微信同号，添加时请备注公司及

个人名称）。

行业应用：行业应用可行性问题的跟进与解决，联系电话 176

57171195（微信同号，添加时请备注公司及个人名称）。

第六条 技术支持仅解决产品售后问题，任何售前咨询请联系长光禹

辰相应区域负责人或经销商。

第三章 产品维修

第七条 质保期内产品出现功能、性能故障，您可以申请产品保修服

务，实行免费保修服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自购买产品在规定的产品保修期限内正常使用，出现非人为的性

能故障的产品。

（2）无擅自拆除、无非官方说明书指引的改装或加装、其它非人为引

起的故障。

（3）能提供有效购买证明，包含但不限于单据、单号、产品 SN号等。



第八条 产品维修流程

第九条 以下情况不属于免费产品保修服务的情形

（1）发生人为的非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的跌落、碰撞、进水、受潮、

烧毁等事故。



（2）发生非官方说明书指导的私自改装、拆解、开壳等行为而造成的

损坏。

（3）未按说明书指导的不正确安装、使用及操作所造成的损坏。

（4）在无官方说明指导的情况下，客户自行维修装配件导致的损坏。

（5）因非官方说明书指导的电路改造、或电源输入的匹配使用不当导

致的损坏。

（6）在恶劣的环境下操控导致的损坏，如大风、雨天、沙尘等。

（7）在电磁环境复杂或强干扰源环境下操控导致的损坏，如发射塔、

高压线、变电站等。

（8）在强光源照射下导致的损坏，如果长时间直视激光光源、超高亮

度光源等。

（9）与其他无线设备相互干扰的情况下操控导致的损坏，如发射机、

图传信号、WiFi 信号干扰等。

（10）在零部件发生老化或损坏的情况下强制使用造成的损坏。

（11）与非长光禹辰认证的第三方部件同时使用时发生可靠性及兼容

性问题导致的损坏。

（12）在电量不足时、或使用存在质量问题的电池导致放电不足而产

生的损坏。

（13）机器序列号、出厂标签及其他标识存在撕毁、涂改迹象。

（14）国家相关政策、长光禹辰相关通知等所述其他情况。



第十条 其他须知

（1）需要产品维修时，需要首先联系长光禹辰确认后方可邮寄，自行

邮寄的所有物品长光禹辰有权拒收。

（2）将产品寄回长光禹辰的邮费由邮寄方承担，所有到付快件长光禹

辰有权拒收。

（3） 若经过检测产品不符合免费维修条件，客户可选择付费维修或

寄回。

（4）若产品的问题不在保修范围内（如人为导致产品损坏），长光禹

辰将根据具体问题收取相应的检测费、更换零件费、测试费、人工费及快

递费。

（5）产品维修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请客户先行备份您的数据。

（6）若客户提供的收件地址错误，或存在收件人拒绝接收的情况，由

此产生的损失须由客户承担。

（7）如产品发生跌落、进水等情况，可能不具备维修价值，长光禹辰

无法提供维修服务。

（8）质保期内符合免费维修条件的产品，长光禹辰提供验收合格之日

起 1年整机的免费质保；质保期内或质保期外不符合免费维修条件的产品，

长光禹辰仅对维修部分提供验收合格之日起 1年免费质保。

第四章 产品退货

第十一条 客户签收后 3个工作日内，如果产品验收不合格，可以申



请退货，但需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产品存在非人为损坏的性能故障，或发现产品在一个或多个重要

的方面存在与原产品描述严重不符的情形。

（2）产品外包装、附件、赠品、说明书完整，并且没有任何人为损坏，

不影响二次销售。

第十二条 产品退货流程



第十三条 以下情况长光禹辰有权拒绝客户的退货要求

（1）客户签收后 3个工作日后提出退货要求的。

（2）退货品不全，外包装、附件、赠品、说明书不完整、或外观人为

原因导致受损。

（3）退货时无法提供合法的购买凭证或单据，或对单据进行伪造、涂

改。

（4）发生非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的碰撞、烧毁，以及人为的私自改

装、进异物（水、油、沙等）、不正确安装、未按说明书指引使用和操作

所造成的商品质量问题。

（5）撕毁、涂改标签、机器序列号、防水标记、防伪标记等。

（6）因不可避免因素，如火灾、水灾、雷击、交通事故等不可抗拒力

造成损坏的产品。

（7）国家相关政策、长光禹辰相关通知等所述其他情况。

第五章 产品换货

第十四条 客户签收后 3日内如果产品验收不合格且客户不希望退货，

或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换货：

（1）客户签收时发现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遭受损坏且能提供运输公司

提供的货损凭证。

（2）客户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 15个工作日内，发现产品在一个或多

个重要的方面存在与原产品描述严重不符的情形。



（3）客户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 15个工作日内，发现产品存在非人为

损坏的性能故障。

第十五条 产品换货流程

第十六条 以下情况长光禹辰有权拒绝客户的换货要求

（1）客户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 15个工作日后提出换货要求的。

（2）换货时无法提供合法的购买凭证或单据，或对单据进行伪造、涂



改。

（3）换货品不全、或外观人为原因导致受损。

（4）经长光禹辰技术支持部门检测，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或可以通

过固件升级等在线手段解决。

（5）发生非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的碰撞、烧毁，以及人为的私自改装、

进异物（水、油、沙等）、不正确安装、未按说明书指引使用和操作所造

成的商品质量问题。

（6）撕毁、涂改标签、机器序列号、防水标记、防伪标记等。

（7）因不可避免因素，如火灾、水灾、雷击、交通事故等不可抗拒力

造成损坏的产品。

（8）因运输导致货损提出换货但未能提供运输公司出具的货损凭证

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政策作为产品销售合同的一部分，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则

代表认同本政策全部内容。

第十八条 本政策由长光禹辰负责解释和修订，最新版本以官网正式

发布为准。

长光禹辰信息技术与装备（青岛）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10日


